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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水利厅行政许可决定
鄂水许可〔 〕 号

省水利厅关于湖北团风魏家冲抽水蓄能电站
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的审核意见

团风县人民政府：
《团风县人民政府关于湖北团风魏家冲抽水蓄能电站建设

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的请示》（团风政文〔 〕 号，项
目代码 ）收悉。按照《国务院关于修
改〈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〉》（国
务院令第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移民条例》）规定， 年 月
日～ 日，我厅组织省自然资源厅、省林业局，黄冈市人民

政府及有关部门、团风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，中广核新能源
湖北公司、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等单位的领导、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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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和专家在团风县对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
司编制的《湖北团风魏家冲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
划报告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移民安置规划（送审稿）》）进
行了技术审核，形成了初步审核意见。按照要求，设计单位对
《移民安置规划（送审稿）》进行了修改补充完善，形成了《湖
北团风魏家冲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（审定
本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移民安置规划》）。根据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
勘测设计院的技术评审意见（意见附后），经研究，现对《移民
安置规划》提出如下审核意见：
一、基本同意《移民安置规划》。《移民安置规划》遵循了

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，符合国家、省
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程规范的要求，符合当地实际情况，设计深
度基本满足本阶段移民工作要求，可作为工程项目核准和实施
移民安置的基本依据。

二、基本同意建设征地范围和实物成果。根据《移民安置
规划》，工程占地总面积 亩，其中永久征收 亩，
临时征用 亩。涉及人口 户 人。影响各类房屋面积

平方米；工程建设征地影响专业项目涉及交通、水电水
利、电力、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等；涉及文物古迹 处，无矿
业权设置、无重要矿产资源压覆。规划设计水平年拟定为
年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。至规划设计水平年，搬迁安置
人口为 人，生产安置人口为 人，根据移民意愿及地方
政府意见，移民搬迁安置采取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相结合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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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生产安置采取自行安置的方案。对符合被征地农民参加基
本养老保险政策的人口，按规定计列一次性养老保险补偿资金。
建设征地移民补偿静态投资估算为 万元。本次核定的
征地移民补偿投资是审批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投资的技
术经济指标依据，不作为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具体实施过程中
有关补偿、补助兑付的直接标准。若因政策发生变化，导致建
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的变化，请按照最新政策和要求执行。

三、严格执行《移民条例》相关规定。请尽快完善项目建
设征地等有关手续，在此基础上按要求尽快签订移民安置协议。
严格执行《移民安置规划》，认真履行有关责任和义务，及时足
额拨付移民资金，全力做好征地移民工作，确保移民合法权益
不受损害。加强移民安置监督管理，按要求开展移民监督评估
等。工程验收前，在组织移民安置自验和初验的基础上，应及
时向省人民政府申请移民安置省级验收。

附件：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关于报送湖北团风
魏家冲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审
核意见的函

湖北省水利厅
年 月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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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水利厅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